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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 月 12 日上午 8 时 50 左右，中山市坦洲镇新前进

村龙上街四巷 12 号发生一起高处坠落致一人死亡的事故。事故

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中山市应急

管理局牵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安局、总工会，以及坦

洲镇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组成的中山坦洲新前进村龙上街四巷

12 号“9·1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经调查认定，中山坦洲新前进村龙上街四巷 12 号“9·12”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和性质，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

措施，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建设单位：何某某，性别：男，居民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

（二）施工单位：陈某某，性别：男，居民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

（三）事故死亡人员

陈某某，性别：男，居民身份证号码：*************，户

籍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 年 9 月 12 日早上 8 点 10 分，陈某某与其兄陈某甲到

坦洲镇新前进村龙上街四巷 12 号何某某新建房屋安装电线。陈

某甲在四楼安装电表箱，陈某某在四楼与五楼之间的楼梯钉线

槽。钉线槽作业前，因木质人字梯打开宽度不够，陈某某解开

梯子限位绳放长，然后将限位绳重新打结。8 点 50 分左右，人

字梯限位绳打的结突然松开，人字梯垂直塌下，站在人字梯约

1.3 米位置高的陈某某随着人字梯塌下从四、五楼之间的楼梯摔

倒滚落。因该房屋楼梯采用环形楼梯，铺瓷砖后尚未安装扶手，

陈某某从环形楼梯中间的洞口滚落掉到一楼。陈某甲马上冲到

一楼，此时陈某某还有意识，大约十几分钟后，陈某某昏迷，

医院救护车到场发现陈某某已无生命体征。发生事故时，陈某

某未佩戴安全帽和安全带。

发生事故的房屋是农村自建房，拆旧建新，占地面积约 8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400 平方米，4 层半结构，2024 年 11 月份

开始施工建设，无相关的报建手续。房屋土建、贴瓷砖工程（不

包括水电工程）由包工头张某负责建设，发生事故时，土建和

贴瓷砖工程已完工，张某已撤场。水电安装工程是业主何某某、

何某甲（何某某儿子）与陈某某口头约定后进行施工，具体工

程金额未明确，包工不包料。2025 年 5 月份左右房屋封顶后开

始水电预埋管施工，材料由业主购买，劳动工具、人字梯陈某



某自行准备，陈某某以每天 200 元左右的报酬雇请陈某甲帮忙

一起安装水电，水电安装工作是陈某某自行安排。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陈某某使用的木质人字梯限位绳打的结突然松开，人字梯

塌下，梯上作业的陈某某摔倒滚落掉到一楼地面致死。

（二）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陈某某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重新调整人字梯的限位绳并重新打结后，未认真检查限位绳

打结的牢固度，在使用人字梯过程中限位绳打的结突然松开，

人字梯塌下）；陈某某未佩戴安全帽。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陈某某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导致

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是事故责任单位。为吸取

教训，教育和惩戒有关事故责任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议对中山坦洲新前进村

龙上街四巷 12 号“9·1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的事故单位和有

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陈某某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重新调整人字梯的限位绳并重新打结后，未认真检查限位绳

打结的牢固度，在使用人字梯过程中限位绳打的结突然松开，

人字梯塌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陈某某在作业过程中未佩戴安全帽，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以上行为

导致事故发生，陈某某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陈某某已经死

亡，建议不再对陈某某追究责任。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农村自建房的有效管理。

住建部门要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强化部门与各村（社区）联动，

对农村自建房在建设施工过程中的违规行为，督促整改，强化风

险源头管控，特别要督促高处作业要按要求操作，加强防护，落

实施工主体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施工主体要遵守施工规范。施工主体要加强安全培

训教育，特种作业工种施工要持证上岗，安装特种作业规程要

求安全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加强安全防护，排查施工过程中出

现的各类事故隐患。

（三）加强农村自建房施工的宣传教育。住建部门要针对

农村自建房的特点，有针对性加强宣传教育，对以个人名义经

常在本镇承接水电施工工程的施工主体，要掌握其施工动态，

加强对施工主体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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